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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新住民代表性官僚：問題與對策的初探 
 

陳文學* 

 

摘要 

國內新住民及其子女的人口已近一百萬人，儼然成為國內的第五大族群。本文基

於代表性官僚觀點，探討如何讓文官體系能有新住民的加入，進而在公共服務提

供過程中發揮其特質，以促進民主行政與官僚回應力。本文發現：第一，在制度

上，新住民要擔任公務人員除要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與〈公務人員考試法〉

的規定外，亦受到〈國籍法〉、〈大學法〉以及相關外國學歷採認辦法的規範，而

中國大陸籍與其他國籍的新住民所面臨的困境略有不同。第二，實務上要符合新

住民消極代表性的數額標準，不甚容易，而且倡議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的政策環境

仍有待醞釀。為此，本文認為建構新住民代表性官僚需要主流社會的包容、政府

政策導引以及新住民本身的能力。對於當前，本文建議可從政府機關進用新住民

約僱人員開始，再結合大專院校培育新住民公共事務人才，作為邁向新住民代表

性官僚的第一步。藉由本文除可彌補以往公共行政研究較少觸及新住民議題外，

亦可作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之輔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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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of New Immigra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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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new 

immigrants are employed by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and how to improve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and enhance responsiveness. This study finds that new immigrants are 

confronted with numerous difficulties caused by regulatory burdens, and suggests that 

authorities should impose a new immigration policy that aims to increase quotas in the 

recruitment of contract staff for new immigrants, and builds university-public sector 

cooperation for personnel training with corresponding recruitment regulations. This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immigrants to enhanc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nd suggests possible solutions to improv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to 

respond accordingly to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Keywords: new immigrants,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right of taking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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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2020a）統計，1987 年至 2020 年 6 月間外籍（含陸港

澳）配偶達 56萬 1千人；而內政部戶政司（2020）統計 1998年至 2020年 6月，

有關生父母為陸港澳或外國籍的新生兒人數，也有 43萬 6千人。換言之，國內

新住民及其子女的人口已近一百萬人，占臺灣人口比例 4%以上，儼然成為臺灣

的第五大族群。當前，每年新住民的新生兒占全體新生兒的比例皆有 6%以上。

這也意味者，不久的將來，國內新住民及其子女的人口比例必然會突破 5%，甚

且逐年往上增加。 

面對新住民所帶來的整體人口組成轉變，在政治上，各政黨相繼提名新住民

身分的參選人，並設計與新住民相關的組織或制度，以爭取廣大新住民的選票，

培力新住民參與公共事務。比方說，2016年立委選舉時，國民黨即推出具新住民

身分的不分區立委，藉以體現政黨的多元性並為新住民發聲。又如 2017 年，民

進黨黨內更成立「新住民委員會」，研提相關政策建議，致力完善新住民政策（丘

采薇，2020；蘇芳禾，2017）。另外，2018年的地方選舉，民進黨與國民黨分別

推出新住民的議員候選人，尤其民進黨的直轄市議員提名制度中，新住民候選人

可不受入黨兩年限制且初選民調還可加權 10%（劉玉秋，2018；盧素梅，2018）。 

在政府政策上，為加強外籍配偶的生活輔導，2005年行政院設置十年為期、

總額達三十億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而隨著照顧對象拓及外配子女，於

2015年更名為「新住民發展基金」，由內政部統籌管理（內政部移民署，2018）。

在行政組織方面，新住民生活輔導及人權保障主要由內政部移民署負責，但實際

上，新住民事務涵蓋生活適應輔導、醫療保健、就業權益、教育文化、人身安全

等，因此從中央到地方，許多機關皆有其對應的新住民業務。 

隨著新住民人口增加、政黨對新住民的關注，以及行政組織新增新住民事務

等現況之下，提供公共服務的文官體系或許也應思考該如何因應這些趨勢變化，

以促使在服務或決策時，能洞察與回應新住民的需求。由於新住民對公共人力資

源管理而言屬於新興課題，因此關注於招募、甄選與任用的「甄補」（recruitment）

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基本上，文官甄補包含功績制（merit）、恩寵制

（patronage）與代表制（representation）三個原則，各自有其強調之甄補價值（林

鍾沂，1998；施能傑，1996），而著重文官應於性別、族群、地域等多元組成增

進官僚回應性的代表制，頗適合作為探討新住民進入文官體系的觀點。 

其實回顧相關制度，這種官僚代表性的思維並非完全沒有。例如在民國憲政

初期，依憲法第 85 條，全國性公務人員的考試採分省定額，使各省人士錄取能

具公平性，亦蘊含深厚的政治意義（徐有守、郭世良，2019；駱明慶，2003）1；

又如當前的原住民族特考或身心障礙特考除在保障其就業權之外，也隱含著文官

                                                      
1 有關憲法第 85條分省定額之規定，因戶籍法修正與避免省籍分歧，乃於 1992年憲法增修條

文第 14條明訂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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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應反映社會組成之結構（李震洲，2008）。就學理而言，Kingsley（1944）觀

察英國高階文官多來自中上階級的家庭，其決策時可能會有意或無意地偏重和他

們生活背景相似的觀點，而忽略其他不同特質民眾的聲音。於是他提出「代表性

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概念，強調民主國家應透過文官多元特質的組

成，以型塑民主象徵，從而促進民主行政與官僚回應力。 

再者，就新公共行政典範（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來看，Frederickson

（1980/2007）主張公共行政除了強調效率與經濟的價值外，還必須促進社會公

平，從而減少制度偏差所造成的不平等，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制度剝奪問題。而公

共人力資源管理即應保障不同特質的群體都有機會進入文官體系（Llorens et al., 

2017，引自詹中原等主編，2020）。這也就是說，新住民作為國內的少數族群，

在各類政策當中，也許不能忽略他們的聲音與權益，而文官作為政策規劃與執行

的要角，其甄補和組成是否包含新住民，實有需進行探討。 

惟據報載，直至 2013 年，國內才首次有新住民考上公務人員，並分發至移

民署桃園專勤隊，運用其印尼語的專長協助外籍勞工（江慧珺，2014；李曉儒、

莊志成，2013）。嗣後，在移民署「新職人啟航培育營」的培力下，2018年亦有

新住民子女考上移民特考的印尼語組與越南語組，為文官體系注入活力新血（劉

文淵，2019）。然而，即便目前已有新住民考上公職，但對 36萬的文官體系而言，

這些錄取及格的新住民公務人員應該還是極其少數。 

爰此，本文基於代表性官僚的觀點，探討如何讓文官體系能有新住民的加入，

進而在公共服務提供的過程中發揮其特質。透過此一主題的探討，除可彌補以往

公共行政研究較少觸及新住民議題外；在實務上，或可作為建構民主治理與持續

推行新南向政策之輔助參考。在結構上，本文首先回顧代表性官僚的概念及其研

究途徑，作為思考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的基礎；其次，說明新住民應考試服公職的

制度現況，並藉由既有的新住民研究成果，探討新住民報考公務人員的可能問題

與挑戰；復次，提出理想的新住民消極代表性與數點策略建議，作為邁向新住民

代表性官僚的起手式；最後則是結語。 

貳、代表性官僚觀點 

一、代表性官僚的基本概念 

在代議政治中，「代表」（representation）是落實人民主權的重要機制，同時

也是國家權力正當與否的重要課題（張福建、劉義周，2002）。以往對於代表理

論的探討，尤其著重代議士的甄選過程與問政行為能否反映被代表群體的特質與

心聲，從而影響政策並反饋於被代表群體權益的體現。因此，民主國家會基於歷

史系絡，在制度上確保重要群體都有代表或被代表的機會（Brezigar and Vidau, 

2018）。以少數族群為例，奧地利與義大利交界的提諾爾地區（Tyrol）即依據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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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族群比例設計選舉制度；又如德國丹麥交界處則是鼓勵少數族群組成自治團

體，以促進所屬族群的政治利益（Becker-Christensen, 2014; Lantschner and Poggeschi, 

2008）。在國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5 條，有關平地與山地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制度，也是符合此一思維的制度設計。 

除了政治代表外，政府體制中的官僚組成能否充分代表社會群體，進而反映

在行政服務與決策之中，亦是西方落實民主行政的課題之一，這也是公共行政理

論當中的代表性官僚觀點。代表性官僚的研究先驅 Donald Kingsley 主張為了提

升官僚組織的回應性，文官必須包含不同人口特質，藉以呈現官僚運作的正當性，

並依其特質經驗發揮代表所屬群體的功能（Kingsley, 1944）。在代表性官僚提出

之後，許多研究者即依此觀點持續深化論述。譬如 Mosher鑑於政府運作與直接

民主之間有三步之遙，因此文官體系若能承載代表民眾的功能，應能使決策更貼

近民眾的需求（Mosher, 1982）。順此，Mosher 進一步將官僚代表性區分為兩個

層次：其一為消極代表性（passive representativeness），亦即官僚成員組成必須反

映不同群體民眾的特質，使政府形式上具備民主象徵性；其二為積極代表性

（active representativeness），亦即文官能依照他們所屬群體，而替該群體的民眾

爭取權益，強化政府的回應性（Mosher, 1982）。除此之外，Krislov（1974）也從

民主政治及權力制衡的角度出發，認為美國兩黨政治下，未必能充分反映民眾的

多元意志，同樣主張政府應提升官僚組織代表性，以彌補代議政治的代表功能之

不足。 

綜言之，代表性官僚觀點主要是在穩固民主政治的目標下，擔憂立法權與司

法權無發充分制衡行政權，以及政治民選代表能力有限，乃從行政官僚本身賦予

代表民眾的功能，藉由多元組成的文官體系來體現政府的民主象徵性，以及促進

政府的回應性。 

二、代表性官僚的研究途徑 

自 1970 年代起，陸續有研究者透過量化的實證分析，探究代表性官僚的命

題以及檢證命題當中的假設。受到Mosher（1982）的消極代表與積極代表的分類

影響，這些實證研究也形成消極代表與積極代表兩種研究途徑。2具體來說，消極

代表的研究途徑主要探討：相同特質的文官與個人所經歷的社會化經驗是否類似

呢？如果相似，那麼會比較容易塑造相似的價值、態度與信仰嗎？若是如此，目

前文官的組成與社會人口組成的關連性足夠嗎？如果不夠，目前的制度上有無需

要檢討或改進之處呢？ 

相對地，積極代表的研究途徑則探討：以個人為分析單位下，某類特質的文

官會比較偏好有利於該特質的政策嗎（如原住民會偏好有利於原住民族的政

策）？又某類特質的文官，在服務提供時態度上會對相同特質的民眾更為周到細

                                                      
2 Selden（1997）提出消極代表、潛在積極代表與積極代表三種類型。其中，潛在積極代表主要

探討於積極代表行為產出前的政策偏好研究。廣泛而言，仍屬於積極代表的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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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嗎？另外，以組織為分析單位時，當某類特質文官比例愈高時，那麼會不會有

更多的政策產出或績效，嘉惠於相同特質的民眾呢？ 

若這些研究問題都能被一一證成，即能宣稱：符合消極代表性的機關所制訂

的決策或者是達成的服務績效，將可嘉惠於社會多元特質的民眾，進而當各個機

關皆是如此時，即能促進整體政府的回應性。 

對此，國內外對於代表性官僚的實證研究，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首先，

就消極代表性而言，在國外，Rossi 等發現黑人警察比白人警察顯著認為在黑人

居多貧民區的居民是誠實與勤奮的，而且黑人警察也較不會敵視這些居民（引自

Thompson, 1976）；Garbosky與 Rosenbloom（1975）發現美國聯邦政府當中，除

了公平就業委員會之外，其他機關的基層職位的消極代表性皆高於高階職位。

Burns（1980）探討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高階文官的消極代表性發現，本地籍與外

地籍高階文官的整體比例雖然十分接近，但本地籍的文官卻多集中於醫療與健康

部以及教育部兩個部門。 

在國內，余致力（2007）關注女性的消極代表性並分析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的職員資料發現，衛生署、青輔會與公平會是所有機關中女性職員比例較高的機

關，而體委會、消保會與蒙藏委員會的女性主管消極代表性是較高的機關。另外，

翁興利與陳文學（2008）探討原住民族消極代表性發現，全國的原住民呈現不足

代表，其中阿美與太魯閣兩族的代表程度尤其為低。而呂育誠與陳文學（2011）

評估身心障礙公務人員的消極代表性則發現，身心障礙公務人員也呈現嚴重的不

足代表。除了這些研究之外，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各機關的消極代表程度呢？陳

文學（2013a）以 55個原住民鄉（鎮、市、區）公所為例，指出機關首長的族群

身分以及機關所處區域的原民人口比例，皆會影響機關的消極代表程度。 

其次，就積極代表性的研究來說，Selden等（1998）探討美國農舍署鄉村農

舍借貸計畫的管理者發現，當管理者具備少數族群身分時，那麼他們的少數族群

代表的認知強度也會愈強。而在性別方面，Dolan（2000）也發現女性文官會較

支持女性議題，並且對於兒童照顧與彈性工時等議題之敏感度也較高。另外，

Meier與 Stewart（1992）探討學校的黑人老師比例對黑人學生學習績效的影響發

現，當黑人教師比例愈高時，黑人學生不僅被編入資優班的比例會較高、黑人學

生的成績也比較好，而且也較少受到懲處與中輟學業。在國內，陳文學（2013b）

分析八個原住民族地區公所的公務人員問卷發現，不論是態度上或是行為上，原

住民族公務人員比漢人公務人員都有較高的原住民族積極代表性。 

基本上，過去代表性官僚的研究會因各國系絡不同，而關注不同人口特質的

代表性。比方說，在二戰後的英國，關心的是文官組成能否充分反應「社會階級」

與「教育」的多元性（Kingsley, 1944）；1960 年代後的美國或是 1970 年代的香

港，則重視文官組成的「族群別」（Burns, 1980; Subramaniam, 1967）。換言之，

當我們要探討消極代表性時，必須依循該國的脈絡，探討具脈絡意義的人口變數。

對於本文所關注的新住民而言，儘管二十年前國內就有新住民（外籍配偶）的存

在，但因為他們的人數較少且未受到政治領域的關注，所以並不是重要的族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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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不過，隨著新住民及其二代之人口數已近百萬人，儼然成為臺灣的第五大族

群，或許是國內脈絡環境下，代表性官僚研究所必須關注的群體類別。 

對本文來說，礙於目前仍缺乏新住民公務人員的相關正式統計，短期內可能

還不太容易進行新住民消極代表或積極代表性的量化實證分析。不過，如果未來

可以蒐集更多的訪談、問卷或客觀資料，以往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將可引導吾人完

整探索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的課題。例如，在消極代表性方面，新住民公務人員占

全體公務人員的比例是否與其占總人口的比例相符呢？如果不相符且比例甚低，

那麼為何新住民無法進入政府體系擔任公務人員呢？會是有形的制度或無形的

價值觀念所造成的嗎？進而，在不同職位層級中，是否有新住民公務人員呢？若

沒有，那麼組織對新住民是否存在某種刻板印象或歧視，使他們在升遷時碰撞到

隱形障礙，而產生「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問題呢？ 

再者，就積極代表性方面，則可探討新住民公務人員在服務提供或參與決策

的過程中，在態度上或行為上是否會特別著重新住民的觀點。另外，如果以機關

為分析單位，則可結合組織績效，探討新住民公務人員的消極代表程度是否會影

響新住民相關業務的績效。 

換言之，本文主要藉由代表性官僚觀點，初探當前新住民進入文官體系的現

況、困境與策略，而非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檢證新住民的消極代表性或積極代表性。

倘若未來新住民公務人員的議題能更受矚目，而且相關統計資料也愈形完整時，

或許對新住民有興趣的研究者，將可依循代表性官僚的實證途徑，持續累積與深

化研究。 

參、新住民應考試服公職的制度現況與宏觀思考 

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6條規定為保障身心障礙者與原住民族之就業權

益得舉辦特種考試。長期以來，政府透過身心障礙特考與原住民族特考，不僅促

進少數族群的社會流動，也豐富文官組成的代表性，並彰顯政府保障少數族群之

民主和人權意涵。相對地，新住民歸化為我國國籍後，表面上，他們如同一般國

民具有應考試服公職的權利；然而，實際上，他們卻可能如同身心障礙者或原住

民族面臨不同面向或程度的困境，導致他們在公務人員考試時無法與一般公民站

在同樣的立足點上。因此，本部分即探討現行制度對於新住民報考公職的影響，

並透過以往新住民的相關研究，梳理新住民的生活現況，作為邁向新住民代表性

官僚的策略建議之基礎。 

一、新住民與應考試服公職權 

〈中華民國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目的在保障

人民從事公職的權利與平等機會。就現行制度而言，新住民當中的大陸配偶與其

他國籍配偶的應考試服公職權其實有著不同規定。2000年時，政府修正公布〈臺



 第 13卷第 2期 109年 12月 

22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條第 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

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

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換言之，大陸

配偶必須在臺戶籍登記滿十年，方有報考公務人員的權利。 

對於大陸配偶的差異性考量，司法院釋字第 618號也同意前揭規定，其理由

有二：第一，對大陸配偶有差異性的考量是必要的，因為就國家整體利益而言，

公務人員職務涉及公權力的行使且必須忠誠於國家，而目前兩岸處於分治對立狀

態，為確保臺灣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不應直接賦予大陸配偶應考試服公職的權

利。第二，對於應設籍十年之規定是屬合理，因為大陸配偶對於自由民主的認識

仍有不足，且必須學習與適應臺灣社會，而十年的生活融入亦未違反憲法第 23

條的比例原則。 

不過，隨著時空的遞嬗，2016年陸委會為保障大陸配偶的工作權，針對在臺

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是已設有戶籍的大陸配偶，政府機關得僱用為業務不涉及

公權力行使之臨時性或短期性人員（大陸委員會，2016）。這也就是說，設籍未

滿十年的大陸配偶雖無法應考試服公職，但仍有機會透過臨時人員的甄補管道，

從事基層公共服務工作。 

另一方面，對其他國籍的新住民而言，表面上沒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的限制，只要符合學歷資格即可報考；但實際上，他們要報考公務

人員考試，亦遭遇相關法規和語言文化的挑戰。比方說，〈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與〈國籍法〉第 20條規定，具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公務人員，即便是未涉

及國家機密的基層行政人員職位也必須放棄他國國籍，方能任用。對此，雖有論

者質疑其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並且主張鬆綁未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可不受

雙重國籍的限制；然而，在相關法規未修訂之前，雙重國籍不得擔任公務人員的

規定，某種程度上可能也阻礙新住民的應考試服公職權（湯文章，2018）。 

尤有進者，依照〈公務人員考試法〉，民眾報考公務人員普通考試需有高中

（職）學歷，而高等三級考試則要有大學學歷。不過，即便新住民在母國已有同

等學歷且獲採認，卻也因為考題都是中文，而對公職考試望之卻步。如果再進一

步深究新住民取得學歷的過程，著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例如 2019年〈大學法〉

第 25條修正之前，那些已經歸化為我國國籍的新住民，若要以其母國高中學歷，

持續攻讀大學，其身分則歸屬於一般生而不是特種學生。易言之，他們想讀大學

就一樣要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即使他們中文口說能力不錯，

卻因為中文適讀能力不足而無法考取。過去，甚至有新住民為了持續升學，而放

棄歸化，以外籍生身分報考的情況（楊聰榮，2019）3。 

歸結來說，新住民要擔任公務人員基本上要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與〈公

務人員考試法〉的規定，而這兩項法規又涉及國籍與學歷要件，因此還會受到〈國

                                                      
3 2019年底，立法院才重新修正〈大學法〉第 25條，將已歸化的新住民列為特種身分學生，

得以外加名額進入大學，提供新住民更友善的入學管道與環境（黃欣柏，2019；蔡晉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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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法〉、〈大學法〉以及相關外國學歷採認辦法的規範。而陸配新住民與其他國籍

新住民獲取應考試服公職權之前，分別有著不同的挑戰。對陸配而言，必須在〈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下設籍十年方具有權利；對其他國籍新住

民而言，由於考試是以中文出題，就必須先彌補語言與寫作能力較弱的問題。 

二、宏觀思考新住民考試 

究實而論，若要因應新住民而規劃符合他們特殊性的應考試服公職制度之

前，理應宏觀檢視當前民眾對新住民的態度，了解未來政策推動的社會氛圍；另

外，也應了解新住民的生活困境、能力優勢，以及新住民公共參與的情況，以作

為未來考試變革或任用規劃的參考。 

（一）民眾對新住民的態度 

過去研究顯示，臺灣民眾對新住民持支持或正面的態度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但由於新住民來自不同國家，這讓民眾對新住民的態度並非單一且一致，而會因

為民眾本身特質的差異以及新住民來源母國的不同，呈現不同程度的態度和偏

好。例如陳志柔與于德林（2005）運用 2004 年社會意向調查資料，探討臺灣民

眾對外來配偶的移民態度發現，有近八成的民眾認為政府應限制大陸配偶與東南

亞配偶取得公民權，而有二成民眾則認為不要限制。就民眾的族群別而言，外省

人會比閩南人更為贊同給予外配公民權，而且他們對於大陸配偶獲得公民權的贊

成度，也顯著高於東南亞配偶的贊成度。另外，就民眾的政黨支持來說，民眾不

會因為他們的政黨偏好有別，對東南亞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所有不同；不過對

於大陸配偶的公民權取得，相較於泛藍的支持者，泛綠的支持者呈現顯著反對的

態度。 

此外，蔡明璋（2011）透過 2008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重新檢

視民眾對外配移民的態度。他分析發現，有四成左右的民眾認為政府對外配的補

助太少，其中外省籍會比閩南和客家民眾顯著認為政府對中國外配的補助過少。

再者，民眾認為外配人口應該增加或是減少呢？有六成的民眾認為外配人口應予

減少；然而，如果民眾自身有認識中國或東南亞的當地人，在態度上反而會傾向

支持應增加外配人口。 

儘管目前國內尚未有研究蒐集民眾對於新住民擔任公務人員的態度，但從上

述兩筆研究分析可知，整體上，民眾對新住民持正面態度的比例正逐漸增加；不

過，民眾對中國大陸籍與其他國籍新住民的態度則略有差異。這些結果似乎隱含

著，民眾或許會支持新住民應考試與服公職時需要有特殊考量，但是對中國大陸

籍與其他國籍新住民則要有不同的規定。 

（二）新住民的生活適應與能力優勢 

新住民來臺後，通常面臨融入夫家的適應問題，同時也會因為語言文化的隔

閡以及社會對新住民的偏見，而需要重構多方認同的生活適應問題（王宏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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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銘，2003；許文英，2012）。尤其是初來乍到的外籍配偶，取得家人與街坊鄰

居的信任，更是他們適應臺灣生活的根本關鍵（黃彥宜等，2019）。過往，這些

外籍配偶來臺後出現逃婚或假結婚事件，增強民眾對外配的偏見與歧視，甚而將

外配及其婚姻本身視為「社會問題」或是「問題根源」（夏曉鵑，2001；趙彥寧，

2004）。 

就西方國家而言，對於移民的生活適應多從「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

的觀點檢視既有體制是否不利於個人或群體，並推動各項「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政策，以解決個體或集體權利被排除的困境（孫碧霞，2018）。在臺

灣就業保障與教育訓練是新住民的生活適應最主要的生活需求，亦是反省社會排

除與落實社會融合的重要方向（內政部移民署，2009）。根據統計，有七成的女

性新住民在求職過程中，曾遭遇差別或不公平的待遇，其中又以國籍／出生地、

語音／口音、年齡為主要原因；另外，也有六成的女性新住民，並不了解政府勞

動、就業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成之約、鄭津津，2011）。而女性新住民的就業

困境，除了本身的語言能力較弱、學經歷不足、缺乏專業技能之外，他們要外出

工作還須克服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價值約束，以及雇主視其為「外勞」

的錯誤認知（成之約，2012）。甚而，對那些尚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來說，由

於沒有身分證字號，就無法於在人力銀行網站中登錄找工作，使其擷取就業資訊

的機會都被環境所排除（陳敬家，2016）。 

究實而論，新住民本身也有一些能力優勢，而非全然弱勢。例如劉鶴群等

（2015）指出，即使新住民面對內外不利的處境，仍會與夫家的家人溝通，尋求

外出工作的共識，並輔以個人理財規劃，克服經濟排除的困境；另外，他們也會

連結社區或人際網絡，持續提升工作能力和語言能力，與同事建立融洽關係，累

積社會資本，克服就業排除的困境。除此之外，黃彥宜等（2019）探討新住民女

性面對九二一地震災後的復原力，發現新住民在各種內外不利的情境下，以「為

母則強」的韌性，突破生活困境，為了家庭與子女犧牲奉獻；特別是語言和識字

能力較佳的新住民，不僅扮演外部關係建立與資源連結的角色，也勇於對抗社會

對於新住民的偏見歧視，在逆境中尋求正向改變。 

由此可知，如果新住民有機會擔任公務人員，或許有助於政府訂定新住民政

策時，研擬更貼近他們生活需求的政策方案，並適度改變社會大眾認知新住民是

弱勢或問題根源的刻板印象。然而，如何讓新住民有意願進入公務體系？如何讓

新住民能夠充分擷取公職考試或約聘僱人員的資訊？如何培力新住民有考試或

進入公務體系服務的能力？以及如何盤點出適合新住民特質以及發揮他們優勢

能力的行政職位？這些都是未來還需要細膩探討的課題。 

（三）新住民輔導政策及公共參與 

有關政府對於新住民的生活輔導方面，1999年起內政部社會司陸續推動〈外

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外籍及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全國新住民

火炬計畫〉等；另外，於 2005 年成立結合公私資源，設立專門照顧外配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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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2016 年鑑於新住民子女人數已達 35 萬人，再推出激發

新住民及其子女潛能的〈展新計畫——全方位新住民培力展能方案〉，同年行政

院新南向政策中更以「新住民力量發揮」為推動措施，培育第一代新住民為經貿

推廣尖兵、第二代新住民為南向種籽，藉由新住民的特質優勢，創造臺灣與東協、

南亞及紐澳之間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行政院，2016；孫碧霞，2018）。 

整體而言，新住民事務主要由內政部移民署作為整合平臺，惟其涉及之跨部

會措施相當廣泛，包括內政部的生活適應輔導、衛生福利部的醫療生育保健、勞

動部的就業權益保障、教育部的子女教育及師資培育、跨部會協力的人身安全保

護和各式觀念宣導等（內政部移民署，2020b）。基本上，這些政策措施幾乎都要

結合地方政府，方能落實；也因此，各地就發展出不同的運作模式。以外籍及大

陸配偶照顧輔導為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多結合公所、社區或民間組織，設置新

住民服務站或服務中心；藉由電話關懷、訪視服務、生活適應陪同、聯誼活動與

生活融入課程，提供新住民生活諮詢與服務。對此，蘇景輝（2012）分析新北市

新住民關懷服務站發現各服務站的運作模式與服務提供不盡相同。有的服務站僅

著重基本的生活照顧，但也有服務站運用優勢觀點，讓在臺居住較久的新住民，

來服務其他新住民，甚至邀請新住民到社區介紹自己母國文化或烹煮異國美食，

讓一般居民學習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文化。 

這些政策作為與服務提供，讓新住民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支持，尤其對於

他們的情緒穩定與自我評價都有正面的幫助（戴世玫等，2013）。只是礙於新住

民仍以照顧家庭或提升自我經濟能力為生活目標，較無暇參與社區公共活動，也

使他們的公共參與能力似未隨著在臺時間的增加而累積（張筵儀，2017）。這也

意味著，如果新住民的家人能支持，而服務關懷站或社區組織又能提供新住民參

與公共事務的資訊，不僅能加速他們的生活適應，也可促進他們公共參與的能力，

從而改變一般民眾對他們的偏見或刻板印象。進言之，若要增進新住民應考試服

公職的意願，未來建議可輔以關懷站或社區組織的中介宣傳，優先鼓勵有公共參

與經驗的新住民參與公務人員考試。 

肆、邁向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的起手式 

從代表性官僚的消極代表來看，文官組成的人口特質應能反映社會人口樣

態，以充分代表社會上的各種利益，並在服務與決策時反映多元的意見。而

Subramanian（1967）的「代表指數」是公認檢測某群體消極代表性的基本指標。

具體而言，代表指數即是某群體的文官占機關總人數的百分比，除以某群體的人

口數占全國總人數的百分比後所得的值。若該值為 1時，為最佳代表；該值小於

1時，為不足代表；該值大於 1時，則是過度代表。 

儘管目前仍缺乏新住民公務人員的人數統計，但如果我們以代表指數的最佳

代表值 1為準，可能要有多少新住民公務人員方能展現文官體系的新住民代表性

呢？以 56萬 1千餘人的新住民人口占全國人口 2.38%來看，那麼全國 36萬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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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當中，理想上應有 8,500位的新住民公務人員，才會是最佳的新住民消極

代表性。目前雖然缺乏新住民公務人員的人數統計，但相信不僅未達 8,500位，

甚且是寥寥無幾。坦誠而言，制度上要增訂符合新住民的考試制度仍有待更多的

周延討論。而目前更為基本的問題可能是如何提升新住民報考公職的意願與能

力。因此，以下本文嘗試提出數點策略建議，作為邁向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第一步。 

一、研擬〈進用新住民作業要點〉提供約僱人員相關職缺 

新住民的行政事務橫跨內政、社政、勞政、教育、文化、法務等部會，不過

主要仍由內政部移民署作為主要的統籌機關。而今，在新南向政策的導引下，期

待培力新住民及其子女發揮其母國文化和語言的優勢，促進與東南亞國家經貿觀

光的互惠來往。這也代表著新住民的行政事務除了以「生活輔導融入社會」為政

策目標外，更期待凸顯其優勢能力，強化政府的治理效能。而移民署以其組織任

務與有限的員額編制，能否承載新的政策目標，扮演新住民代表性機關的角色，

勢必面臨偌大挑戰。 

對代表性官僚而言，若設有任務明確的代表性機關，同時也會是被代表群體

進入文官體系的重要管道。對新住民而言，2017年時林麗蟬等立委提出〈新住民

基本法〉草案的第 4 條，即主張行政院應設置「新住民事務委員會」，統籌規劃

與促進新住民相關事宜。儘管草案並未通過，不過卻也讓新住民專責單位的議題

開始受到關注。相對地，在地方政府方面，其實部分地方政府已經有相關的專責

單位設置，例如新北市政府於教育局設有新住民文教輔導科、臺中市政府則於民

政局戶政科之第三股專責新住民業務；另外，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將於 2021 年成

立新住民事務科（諶志明，2020）。誠然，若未來中央與地方皆有成立專責單位，

形成完整的新住民行政體系，應可促使新住民考試制度的變革，順而提升新住民

報考公務人員的意願。 

然而回到實際面，在最小調整法規的前提下，目前該如何促進新住民進入政

府體系並保障他們的工作權呢？本文建議可先以移民署為主，輔以其他相關部會

或縣市政府，盤點適合新住民之職務項目，進而參照〈進用原住民作業要點〉訂

定〈進用新住民作業要點〉，以約僱人員或非技術性工級職務，開啟新住民任職

於公部門的大門。 

二、提供工作查詢並擬訂工作手冊 

若政府機關開始提供約僱人員職缺給新住民時，可能需要做哪些配套準備

呢？本文認為，第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的「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於職缺

查詢的特殊條件中需新增「歡迎新住民及其子女參加甄選之職務」，以利職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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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第二，對於提供職缺雇用新住民的政府機關，可能需要擬訂更完整的職務說

明、工作標準作業流程手冊，以及相關常見問答集（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以促使新住民能順利融入組織運作並執行職務。 

三、鏈結社區組織宣傳招募訊息 

隨著各縣市新住民生活輔導業務的穩定運作，新住民與社區組織的接觸頻

繁，也讓新住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增進他們的公共參與能力和熱

忱。爰此，政府機關若要招募新住民約僱人員時，除透過既有新住民服務中心進

行宣傳外，也應連結社區組織，藉由社區網絡讓更多新住民獲得相關招募訊息。

長遠來看，如果能妥善連結新住民、社區組織、機關任職等三者，一方面能讓任

職於政府機關的新住民反饋資訊或資源給社區組織，為社區運作增添薪火；另一

方面，透過新住民的社區參與，或有助於改變一般居民對他們的偏見，並增進不

同文化群體之間的認識與學習。 

四、結合大專院校持續培育新住民公共事務人才 

回到代表性官僚觀點，如果新住民要報考公務人員考試，除了考試所需的學

歷要件外，還需要語言、文字適讀與相關考試類科的素養能力。而當他們要與一

般考生競爭下，相信有很高比例的新住民會不敢報考或不期待考上。對此，不論

代表性官僚或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新住民進入文官體系頗有其必要性，或許就

不能將新住民視為一般考生，而需要輔以配套措施，培力新住民報考或考取公職。 

以大學來說，自 2016 年度起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鼓勵大學招收不同教

育資歷學生（如新住民及其子女）；但由於各校的單獨招生的名額需由原本學系

名額中移撥，而不是外加方式，使得各系釋出的名額並不多，而適合培養公職的

公共事務相關學系的名額尤其少見。是此，未來建議可盤點大學公共事務相關學

系招收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可能性，並適度輔以外加名額方式，培養新住民及其子

女具備從事公務人員的素養能力。 

另外，當前新南向政策著重新住民第一代與第二代的人才培育，鼓勵大專院

校開設南向專業科系或學程，以發揮新住民的優勢特質。儘管新南向政策著重新

住民及其二代在文化、觀光、醫療、科技、農業與經貿面向的養成，不過這些面

向若能搭配新住民公務人員的參與，或許能有助於新南向政策推動之政策效能。

因此，本文建議未來大專院校開設南向專業科系或學程時，可考量於科系學程中

融入部分公共事務課程，或是開設新住民公共事務學士學程專班，培養新住民及

其二代進入政府體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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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臺灣從原本的原住民族，到 16 世紀的閩客移入，以及荷蘭人、西班牙人與

日本人的統治，乃至 1949年前後的大陸各省來臺，孕育出多元文化社會。因此，

從歷史脈絡來看，除了原住民族之外，其後來臺的族群都是「新住民」，只是先

來後到的相對區別。這也就是說，國內各族群間實應秉持相互包容與開放的態度，

促進多元社會的共融。現今，隨著全球人口快速流動以及政府移民政策的開放，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籍女性及其子女人數的增加，促使國內人口結構的新一波變

化，產生新的社會現象與問題。這也意味著政府除了在政策上有相對應的作為外，

也應思考負責政策規劃執行的文官體系能否因應此一趨勢，以確保國家社會的持

續發展。 

代表性官僚觀點提供政府檢視文官組成與社會人口組成的關聯性，期待藉由

文官的多元組成，促進不同群體的就業保障與社會流動，提升整體社會的分配正

義與經濟平等。儘管目前在公務人員考試制度下，新住民考上公務人員者仍是稀

少，距離理想的消極代表性亦有相當程度的距離；不過，如何讓新住民逐步進入

政府體系服務應是未來不能忽略的課題，特別是當前政府致力推動新南向政策，

若有新住民公務人員的參與，應有助於政策效能的提升。 

坦誠而言，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的建構絕非短期可以成就的，而需要主流社會

的開放與包容、政府政策的漸進導引，以及新住民本身的意願與能力等條件聚合

方有可能。對此，或可以從政府機關進用新住民約僱人員開始，再輔以大專院校

的公共事務人才培育，邁出建構新住民代表性官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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